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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行政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

第1条 为进一步加强对交通运输重大行政执法决定的监督，推进行政执法责任制落实，保障辖区内交通运输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促进全行业依法行政，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等有关规定，结合周至县交通运输局工作实际，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本制度所称重大行政执法决定法制审核，是指局属各单位作出重大行政执法决定前，对其合法性、适当性进行审核的活动。各单位法制监督股负责法制审核的具体工作，履行对重大执法决定监督检查的职责，拟作出的重大行政执法决定，未经法制监督科审核或者审核未通过的，不得进入下一程序。
     第三条  本制度规定的重大行政处罚是指：
   （一）可能造成重大社会影响或引发社会风险的；
   （二）对公民处以5千元以上的罚款,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处以1万元以上的罚款的行政处罚案件;
   （三）符合听证条件且当事人提出听证申请，承办案件的业务机构已经组织听证的；
   （四）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重大行政处罚事项。
  第四条  本制度规定的重大行政强制是指：
  （一） 强制拆除；
  （二） 加处罚款
  （三） 遗洒物、障碍物或者污染物清除的代履行；
  （四） 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重大行政强制事项。
   第五条 重大行政执法决定应当在调查终结并提出处理建议之后，各单位负责人召开集体讨论之前，由法制监督股进行法制审核。未经审核或者审核没有通过的，不得作出其他行政执法决定，本部门认为需要审核的，也应当进行法制审核。
   第六条 在送交审核时应当提交以下材料：
  （一）重大行政执法决定的调查终结报告；
  （二）行政执法决定书(文稿)，并提交行政执法卷宗和其他有关材料；
  （三）相关证据材料；
  （四）重大行政执法决定的建议或者意见及情况说明；
  （五）其它需要提交的材料。
   法制机构认为提交材料不齐全的，可以要求承办股室在指定时间提交。
   第七条 重大行政执法决定建议情况说明应当载明以下内容：
   （一）基本事实；
  （二）适用法律、法规、规章；
  （三）行政执法人员的资格情况；
  （四）调查取证和听证情况；
   （五）其它需要说明的情况。
   第八条 各单位法制监督股审核重大行政执法案件或事项，主要审核以下内容： 
   （一）行政执法主体是否合法，行政执法人员是否具备执法资格； 
   （二）认定的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否确凿、充分； 
   （三）适用法律、法规或者规章是否准确，自由裁量权基准是否准确适当；
   （四）程序是否合法； 
   （五）执法文书是否规范、齐备；
   （六）是否有超越本机关行政职权范围或滥用职权的情形； 
   （七）违法行为是否涉嫌犯罪需要移交司法机关；
   （八）其他应当审核的内容。 
   第九条 各单位法制监督股审核重大行政执法案件或事项，有权调阅行政执法活动相关材料，也可以向当事人进行调查，相关单位和个人应当予以协助配合。
  第十条 各单位法制监督股对拟作出的重大行政执法决定进行审核后，根据不同情况，提出相应的书面意见或建议：
   （一）主要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提出继续调查或不予作出行政执法决定的建议;
  （二）定性不准、适用法律不准确和证据确凿、定性准确、程序合法的，提出同意的意见;
（三）裁量基准不当的，提出变更意见;
  （四）程序不合法的，提出纠正意见;
  （五）超出本部门管辖范围或涉嫌犯罪的，提出移送意见。
    第十一条 执法人员向各单位法制监督股提供的材料齐备之日为受理日。各单位法制监督股自受理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完成法制审核工作。案件或者事项复杂的，经本部门分管领导批准可以再延长五个工作日。
    第十二条 各单位对法制监督股的审核意见或建议有异议的，应当与其协商沟通，经沟通达不成一致意见的，法制监督股应当根据情况及时提请召开各单位负责人办公会或案审会等，组织相关人员进行集体讨论。         
     第十三条 重大行政执法决定集体讨论由本部门主要负责人或分管领导主持，本部门法制机构工作人员和其他有关人员参加，必要时邀请相关专家参加。参加集体讨论的人员与案件有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
    第十四条 重大行政执法决定集体讨论的内容包括：
   （一）是否具有行政执法管辖权限；
   （二）案件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否确凿、充分；
   （三）定性是否准确，适用法律、法规、规章是否正确；
   （四）执法程序是否合法；
   （五）决定内容是否合法、适当；
   （六）其他需要讨论的内容。
     第十五条 审核后的重大行政执法决定经大队负责人集体讨论通过后，由大队违章处理制作《重大行政执法决定法制审核意见书》一式二份，一份留存归档，一份连同案卷材料退回本部门。
     第十六条 各单位执法人员、法制监督股的审核人员以及作出重大行政执法决定的单位负责人因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职责，导致行政执法决定错误，情节严重的，按规定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

